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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度，通过新媒体、传统媒体和展会等多渠道，扩大旅游产

业影响力。补助民办养老机构建设运营，支持改善公办养老

服务机构条件，全省各类机构养老床位达到 23万张。推动

开展“赏冰乐雪”体育系列活动宣传推广，支持举办《龙腾

盛世》冰雪春晚，促进提高冰雪旅游品牌知名度。扶持发展

文化产业，支持开展特色驻场演出，推动开展俄罗斯油画展

销和演艺产品营销，进一步引导和扩大文化消费。

七、坚持依法理财、依法行政，提升财政管理水平

（一）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严格把握财政支出标准，

严控一般性支出增长，省本级年初预算在上年压缩基础上

继续对除人员经费之外的公用经费按 5%比例压减 1.2亿元，
全省“三公”经费支出减少 1.7亿元。强化财政支出预算绩
效管理，将省直一级预算部门项目支出和省级专项支出纳

入预算绩效管理范围。强化政府采购管理，全年实际完成政

府采购金额 427.9亿元，节约资金 34.3亿元，平均节支率为
7.4%。
（二）严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严格实行地方政府债务

预算管理和限额管理，制定落实《黑龙江省地方政府性债务

风险应急处置预案》《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加强政府性债务风险防控和化解工作的意见》。发行地方政

府置换债券 587.4亿元，节省利息支出 92.3亿元。开展融资
平台公司等债务统计调查，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防

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三）加大财政监督力度。开展全省农业支持保护补贴、

大豆目标价格补贴和玉米生产者补贴资金检查，查出问题

资金 11.7亿元，收缴结余和违规违纪资金 4.5亿元，对 165

名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多频次开展财政扶贫资金检查，27

个贫困县（市）和非贫困县查出整改资金管理核算、项目管

理不规范等方面问题涉及资金 10.7亿元。组织全省财政部
门对旅游、体育等重点行业企业以及水利、科技、商务等系

统行政事业单位共计 699户进行会计信息质量检查，查出并

整改违规金额 17.4亿元。
                  （黑龙江省财政厅供稿，王海全执笔）

                              

上海市

2017年，上海市实现生产总值 30133.86亿元，比上年增
长 6.9%。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98.99亿元，下降 9.5%；第
二产业增加值 9251.40亿元，增长 5.8%；第三产业增加值
20783.47亿元，增长 7.5%。第三产业增加值占上海市生产
总值的比重为 69.0%。全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 4943.51
亿元，增长 8.7%。全年实现商品销售总额 11.31万亿元，增
长 12.0%。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1830.27亿元，增
长 8.1%。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 101.7。全年完成全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7246.60亿元，增长 7.3%。中国 (上海 )自
由贸易试验区区内新注册企业累计超过 5万户，全年实到外

资、外贸进出口额占全市比重均超过 40%。全年实现金融业

增加值 5330.54亿元，增长 11.8%。全年实现信息产业增加
值 3274.78亿元，增长 12.1%。全年上海口岸货物进出口总
额 79211.40亿元，增长 15.1%。全年上海关区货物进出口总
额 59690.24亿元，增长 14.0%。全年上海市货物进出口总额
32237.82亿元，增长 12.5%。全年上海港口货物吞吐量达到
75050.79万吨，增长 6.9%；集装箱吞吐量 4023.31万国际标
准箱，增长 8.3%。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6642.3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102.6%，增长9.1%。加上中央财政税收返还和补助收入781.6
亿元，上年结转收入、调入资金、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

981.3亿元，以及上海市地方政府一般债务收入273.9亿元，
收入总量为8679.1亿元。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7547.6亿元，
完成调整预算的99.9%，增长9.1%。加上上解中央财政支出
195.8亿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128.1亿元、补充预
算稳定调节基金653.2亿元、结转下年支出154.4亿元，支出
总量为8679.1亿元。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平衡。
市对区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1000.1亿元，完成调整预

算的 98.4%。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 578.9亿元，专项转移支
付 421.2亿元。主要用于加强区级的教育、“三农”、医疗卫
生、社会保障、生态补偿、公共安全、文化体育、城市维护、

社区管理等九个方面的均衡保障，以及支持重大基础设施、

水利工程等重点项目建设，着力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缩小

城乡发展差距。

市级行政事业单位“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合计 5.49
亿元，比预算数减少 1.39亿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 1.62
亿元，减少 0.13亿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3.15亿元（其
中，购置费 1.09亿元、运行费 2.06亿元），减少 0.68亿元；
公务接待费 0.72亿元，减少 0.58亿元。
全市政府性基金收入 1960.6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107.1%。加上中央财政补助收入 18.1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
务收入 509.2亿元、动用上年结转收入 190.1亿元，收入总量
为 2678亿元。全市政府性基金支出 2044.9亿元，完成调整
预算的 88.2%。加上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108.4亿元、
调出资金 216.8亿元、结转下年支出 307.9亿元，支出总量为
2678亿元。

全市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120.1亿元，为预算的 120%，增
长 5.8%。加上上年结转收入 27.8亿元，收入总量为 147.9
亿元。全市国有资本经营支出 99.4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98.4%，增长 0.4%。加上调出资金 27.5亿元，结转下年使用
的结余资金 21亿元，支出总量为 147.9亿元。
全市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4162.4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101.1%。其中：保险费收入 3432.4亿元，财政补贴收入
538.2亿元。全市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3587.2亿元，完成调整
预算的 99.9%。全市社会保险基金本年收支结余 575.2亿元，
年末滚存结余 4511.1亿元。
截至年底，上海市地方政府一般债券余额为 2390.4亿

元（其中：市级使用 330.5亿元，区级使用 2059.9亿元）、专
项债券余额为 2087.2亿元（其中：市级使用 331亿元，区级

使用 1756.2亿元）。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 4694.2亿元（其中：
市级 836.5亿元、区级 3857.7亿元）。债务率为 41.2%，规模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184  中国财政年鉴

总量适度，风险总体可控。

一、加大减税降费降本增效力度，确保积极财政
政策及时落地并有效实施

按照国家统一部署，在继续落实并完善“营改增”试点

政策的同时，扩大享受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优惠的小微企

业范围，放宽创业投资税收优惠条件、扩大优惠享受主体，

并将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由 50%提
高到 75%，减税效应进一步放大。降低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
业性收费，取消城市公用事业附加等 2项政府性基金，取消

或停征 16项中央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清理取消 5项地

方设立的涉企收费，并将上海市残疾人就业保障金计费比

例从 1.6%下调至 1.5%。降低社保缴费，制度性将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的单位缴费费率由 10%降至 9.5%，阶段性将失业
保险的单位缴费费率由 1%降至 0.5%，全年减税降费 505亿

元。降低中小微企业融资成本，实施政策性的贷款信用担保

费率，将上海市中小微企业政策性融资担保基金的担保期限

由 1年延长到 3年，并实现与各重点商业银行的“银担合作”

全覆盖，政策性融资担保网络逐步完善，担保基金对促进实

体经济发展的增信服务功能进一步增强，自 2016年 5月设

立至 2017年底，累计实施担保项目 7133个，提供担保贷款

109.79亿元。加大存量债务置换力度，政府债券余额占全市
地方政府债务余额的比重由 2016年底的 83%提高到 2017年

底的95.4%，进一步降低融资成本。降低境外旅客购物成本，
将上海市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政策的实施范围由航空口

岸扩大到水运、陆路口岸，实现离境退税政策在全市离境口

岸全覆盖，国际化的购物消费环境进一步优化和完善。

二、创新财税支持方式，推进科技创新和上海自
贸区建设

围绕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有关“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

的重大战略部署，在有效发挥自贸区专项资金示范引导作

用的同时，对标国际最高开放标准，加强相关配套税收政策

的超前研究，推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聚焦支持张江综合

性国家科学中心、共性技术研发转化平台、重要承载体建

设，促进科创中心建设与深化自贸区改革统筹联动；营造

有利于企业创新发展的财税政策环境，支持外资研发中心

参与上海科创中心建设；把推进科创中心、自贸区建设与

增强城市综合服务功能、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紧密结

合起来，支持综合性对外投资促进机构和境外投资公共信

息服务平台加快建设；对纳入上海市创新产品年度推荐目

录中的 32件创新产品实行政府首购政策，支持创新产品的

研发和应用；扩大科技创新券覆盖范围，优化高新技术企

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的创新创业环境；修订完善《上

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支持和促进制造

业向智能化、绿色化和服务型转变。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科学技术支出 389.9亿元，其中市级
支出 215.8亿元。主要是围绕科创中心“四梁八柱”建设目标
和重点任务，落实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科技创新计划等专

项资金 109.8亿元，持续加大对基础前沿研究、关键技术科

技攻关等方面投入力度，重点支持开展先导性、原创性研究

和核心技术攻关，支持“硬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关键技术研
发及集成测试”“硅光子”“国际人类表型组计划”等具有重

大引领作用的科技重大项目建设，支持石墨烯等若干研发

与转化功能型平台建设，开展共性关键技术和产品攻关与

应用，支持“华力二期”“和辉光电”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重要领域的重大项目建设，提升实体经济发展质量和能级；

落实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 32亿元，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加

快发展；落实核心电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及基础软件产

品等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及地方配套资金，承接国家任务；

落实高新技术成果转化、产业技术创新、信息化发展、知识

产权专利资助等专项资金 18亿元；落实上海天文馆等科技

基本建设支出 2亿元。

深化推进财政科技投入机制改革，优化完善竞争性财

政科研经费管理，促进职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探索创新

财政支持方式，深化落实创新产品政府首购和订购政策，

实施创新创业的普惠税制，进一步加快推进具有全球影响

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一是出台《市级财政科技投入基

础前沿类专项联动管理实施细则》《上海市市级科技重大专

项管理办法》等五个实施细则，并初步建立统一的市级财

政科技投入信息管理平台，减少市级财政科技投入存在的

分散、重复等突出问题；参与市级科技重大专项和战略新

兴产业发展重大项目评审工作，支持启动首批三个市级科

技重大专项建设和第八批三个战略新兴产业发展重大项目

建设。二是优化完善竞争性财政科研经费管理。修订《上海

市科研计划专项经费管理办法》，简化部分科目预算编制；

改进科研项目结余留用管理，推进项目承担单位建立科研

财务助理制度，激发科研人员创新活力。三是促进职务科

技成果转移转化。制定《上海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

明确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奖励中净收入口径，放开高等院校

和科研院所对科技成果的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提高

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收益比例，引入科技成果市场定价机制。

四是探索创新财政支持方式。对全市计划建设的 18个研发

和转化功能性平台，提出新型财政投入机制采取“机构式

资助”方式，资助经费自主使用，设立财政经费资助的“退

坡”机制。

修订完善《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重点对三方面进行调整。一是加大支持力度，加快培育和集

聚战略新兴优势产业。二是突出战略性定位，优化资金使用

方式，贴近企业实际需求，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根据企业调

研情况，在投资补助、资本金注入和贷款贴息三种支持方式

基础上，增加无息委贷支持方式。三是加强统筹联动，完善

全流程管理，加强部门信息共享和统筹联动。

继续安排专项资金用于支持上海市企业经认定的高新

技术成果转化项目。全年市级财政支持上海市高新技术成

果转化项目 1603个，拨付扶持资金 10.4亿元。落实新一轮
科技企业和小微信贷风险补偿和奖励政策。市财政局会同

市金融办、上海银监局等部门，组织召开相关企业信贷风险

补偿试点资格及试点产品评审会，重点对各银行信贷风险

补偿试点资格和试点贷款产品进行评审，36家银行符合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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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资格要求，认定信贷风险补偿试点贷款产品 154种。

三、补短板惠民生，确保人民福祉持续增进

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等民

生保障标准，调整完善上海市被征地人员的基本社会保险

制度，支持低收入困难家庭、零就业家庭等特殊困难群体就

业；支持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在徐汇、普陀、金山三个区先行

试点；完善财政补助和非营利性养老机构“以奖代补”扶持

政策，支持养老设施和服务体系建设；支持推进医药分开、

取消公立医院药品加成改革；扩大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

完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推动跨区域重大公共文化体

育设施建设，支持重点区域风貌保护、优秀历史建筑修缮，

推进城市有机更新；支持重大工程和重点区域加快建设，

黄浦江两岸 45公里岸线公共空间全线贯通开放；支持区域

环境、交通违法行为、城乡中小河道（1864条段、1756公里

城乡中小河道综合整治全面完成）和食品安全突出问题综合

整治，促进社会治理和城市精细化管理；支持长三角区域

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加强环境保护，增加绿色生态空间。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 874.1亿元。其中市级支出
280.9亿元，主要用于安排上海市地方高校生均综合定额经
费和内涵建设经费；加大市级财政高等教育专项投入，重

点支持“高峰”“高原”学科建设和地方高水平大学建设，促

进高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支持教育综合改革，

推进高校专业转型试点，促进文教、体教、医教和科教结合；

支持继续实施市级公办高校骨干教师激励计划，落实学生

资助、学校安全和保障经费；支持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建

设，保障第 46届世界技能大赛申办和筹备；落实上海科技

大学新校区、上海戏剧学院浦江新校区等市级重大教育基

本建设支出。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061.0亿元。其
中市级支出 558.6亿元，主要用于落实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等社会保险基金财政补助，

保障基础养老金待遇标准提高；落实拥军优属、退役安置、

社会福利、残疾人事业等专项经费，支持龙华烈士纪念馆改

陈布展及配套设施更新改造，支持做好退役军人安置；加

大对困难群体救助工作的支持力度；对新增养老床位予以

补助、支持完善养老服务体系，保障残疾人就业和社会保障

支出；落实促进就业、促进人才发展等专项资金，提高人才

培养资助标准，支持实施创业带动就业三年行动计划。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412.2亿元。
其中市级支出 156.8亿元，主要用于支持提高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基金筹资标准；加大公立医院开办、设备购置、信

息化建设等投入力度，对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实行财政补

助，支持市级医院实施临床技能与临床创新三年行动计划；

加大“120”急救车辆设备更新、疫苗采购和冷链管理、医疗

卫生学科人才建设的投入力度，支持实施儿童健康能力建

设，实施第四轮公共卫生三年行动计划；加大食品药品抽验

经费投入力度，支持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体系建设；落实老年

医学中心、瑞金医院转化医学大楼等基本建设支出。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节能环保支出 224.7亿元。其中市级

支出 96.4亿元，主要用于推广应用新能源汽车，实施国三柴
油集装箱汽车加装尾气净化装置，加快国二以下老旧汽车

淘汰，支持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推动工业、建筑、

交通节能等；落实虹桥、泰和、白龙港、石洞口污水处理厂

提标改造工程等节能环保基本建设支出。

四、深化财税改革攻坚，加快构建现代财税体制
机制

出台《关于推进市与区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

指导意见（试行）》，系统地从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角度界定

市区两级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职责分工，并明确改革

的主要任务、实施步骤和组织保障，财政体制改革进入全面

深化新阶段；结合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建立和形成与深化

司法体制改革试点相适应的预算管理体制和经费保障机制。

加强四本预算统筹联动，取消一般公共预算中排污费、水资

源费的以收定支、专款专用规定，将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

使用费转列一般公共预算，并将市级国有资本经营收入调

入一般公共预算的比例从 2016年的 19%提高到 22%；出台
《上海市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实现地方政

府债务风险预警处置全覆盖，债务风险防控机制进一步完

善；贯彻落实国家有关清理规范重点支出同财政收支增幅

或生产总值挂钩机制的要求，结合重点领域发展规划和中

期财政规划，根据项目轻重缓急和实际财力情况，统筹安排

重点支出；制定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平台管理办法，逐步将

政府购买服务公共管理平台试点范围推广到市级符合条件

的预算主管部门和全部 16个区；全面完成 2016年度政府财

务报告试点编制工作，为深化权责发生制政府财务报告制

度改革积累经验；完成市级行政事业单位房屋资产管理使

用情况核查工作，为深化行政事业单位资产“公物仓”管理

打下基础。按照国家统一部署，认真做好《环境保护税法》

实施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五、加强财政法治建设，提高财政管理水平

制定《上海市法治财政建设实施意见》，细化法治财政

建设目标任务和责任落实保障机制，推进依法理财和依法

行政；修订政府集中采购机构监督考核、供应商登记及诚

信等管理办法，促进政府采购提质增效；修订市级部门预

算管理和财政支出执行进度考核办法，全面完成市、区两级

财政专户清理规范工作；加强财政、税务等政府职能部门

与同级人大财经委、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信息共享，配合市

人大推进实施预算联网监督；将部门预算的公开范围从预

算主管部门进一步延伸扩大到预算主管部门所属各预算单

位，推动预算公开向乡镇一级预算单位延伸，全面公开预算

主管部门和预算单位预算绩效目标管理工作的整体推进情

况，将部分市级重点支出项目的绩效评价报告作为市级决

算参阅材料提交市人大常委会，并将预算公开情况纳入市

政府对各区和各市级部门的年度绩效考核范围，有效调动

各区和各市级部门推进预算公开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财政

运行的公开性和透明度进一步提高。

（上海市财政局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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